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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

一、 工程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 拜城县察尔齐镇兰干村2026年示范村饮水安

全巩固提升项目；

2.项目地址： 拜城县；

3.建设规模： 兰干村更换自来水管网配水管道12.205km,管

材均采用PE管(PE100级、1.0-1.25Mpa), 新建闸阀井16座；购

置安装加压泵一套、变频设备一套；铺设入户管24.80km, 新建户

表井 129座。

二、 清单编制范围

1.建设单位提供的图纸。

三、 清单编制依据

1.国家、 行业和地方政府的法律、 法规及有关规定；

2.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 (GB50501-2007) ;

3.国家和自治区水行政主管部门须布的现行计价依据、 计价

办法等；

4.经批准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及设计概算等相关

资料；

5.招标文件中工程量清单及有关要求；

6.施工现场情况、 工程特点及正常合理条件下常规施工方

案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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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水利工程营改增文件《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依

据调整办法》 的通知 (办水总【2016】 132号) ;

8.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

准的通知“办财函【2019】 448号” ;

9.水利部水总[2024]323 号文颁发的《水利建筑工程预算定

额》 ;

10.水利工程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 。

三、 其他事项

1.工程量清单表中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和涂改，表中列明

项目投标人均应如实填报，未填报的单价和合价视为已包含在工

程量清单的其他项目单价和合价中。

2.凡是工程量清单报价表中与合价不符时以单价为准，大

写和小写不符时以大写为准。

3.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， 是投标人投标报价的基础； 投

标人填写的价格作为签订合同、 拨付工程进度款和竣工结算的依

据。 结算工程量以合同约定为准。 中标人由于自身原因造成工程

量的增加不以任何形式调增。

4.水电费用在报价中已含，由承包方自行考虑 。

5.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规格及主要参数只作重点描

述，详细情况见施工图设计、 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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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

点描述，详细情况见施工图设计、 技术说明及相关标准图集。

7.本清单中叙述不到位的，由投标人根据施工组织设计或者

施工方案，答疑、规范考虑在报价中。

8.本项目所有材料及设备综合单价均报至施工现场及操作

点的价 。

9.本说明未尽事项，以施工图纸、计价规范、 工程量计算规

范、 计价管理办法、 以及有关的法律、 法规、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

颁发的文件为准。

编制人 (签字并盖章) : 万0日1

审核人 (签字并盖章) :

审定人 (签字并盖章

2日

)

阿克苏尚图工程项目管理有公司

年 月《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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